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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修订的说明公告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4年 12月 23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首次公告了《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文件。 

2015 年 3 月 13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50052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公司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研

究和落实，并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内容，修订了重组

报告书（草案）并于 2015年 5月 26日在巨潮资讯网再次进行了公开披露。  

2015年 7月 1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印发的《关于核准浙江禾欣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马中骏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证监许可

[2015]1633号）。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审核要求，结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最新进展，

公司对重组报告书进行了补充、修改与完善。重组报告书修改和补充的内容主要体

现在以下方面： 

1、因本次重组已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批复，因此在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等

处增加了本次重组取得上述核准的说明，并删除了与审核相关的风险提示。 

2、根据中企华修订的《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5]第 3340号），经

交易各方协商，标的资产作价调整为 20.083亿元。同时，交易各方调整了盈利承

诺及利润补偿，并签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

议》、《关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关于<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根据《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调整

为：（1）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的价格由原来的“24.0728亿元”调整为“20.083

亿元”；（2）上市公司拟发行股份数量由原来的“163,000,000股”调整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16,390,000股”。 

根据《关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调整为： 

（1）盈利预测期间由原来的“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于 2014 年度内实施完毕，

则盈利预测期间为 2014年度、2015 年度和 2016年度；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于 2015

年度内实施完毕，则盈利预测期间为 2015年度、2016年度和 2017年度。”调整

为“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于 2015年度内实施完毕，则盈利预测期间为 2015年度、

2016年度和 2017年度；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于 2016年度内实施完毕，则盈利预

测期间为 2016年度、2017年度和 2018年度。”； 

（2）盈利预测承诺由原来的“慈文传媒于 2014年度、2015 年度、2016年度、

2017年度（如适用）实现的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将分别不低于 1.5

亿、2.2亿、2.8 亿、3.3亿元；于 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

（如适用）实现的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将分别

不低于 1.35亿、2.065亿、2.665 亿、3.165亿元。”调整为“慈文传媒于 2015

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如适用）实现的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将分别不低于 1.95亿元、2.5亿元、3.1亿元、3.3亿元；于 2015年

度、2016年度、2017年度、2018 年度（如适用）实现的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将分别不低于 1.88亿元、2.43 亿元、3.02亿元、

3.22亿元。” 

（3）业绩承诺方由原来的“马中骏、王玫、叶碧云、魏丽丽、黄燕、腾光、

原向阳、潘姗、陆德敏、马中骅、王丁、陈明友、龚伟萍、高娜共 14名交易对方”

调整为“马中骏、王玫、叶碧云、魏丽丽、黄燕、腾光、原向阳、潘姗、陆德敏、

马中骅、王丁、陈明友、龚伟萍、高娜（以下简称“14名自然人”）、上海富厚引

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锡中科汇盈二期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深圳鹏

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杭州顺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象富厚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杭州建信诚恒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烟台建信蓝色经济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建信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中咨顺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建信创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 24名交易对方”； 

（4）补偿方式由原来的“由 14名交易对方以其通过本次发行所取得的上市公

司股份进行补偿；如 14名交易对方应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股份的数量超过本次发



行中 14名交易对方所认购的禾欣股份之股份总数的，差额部分由马中骏以现金方

式进行补偿”调整为“如补偿责任发生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当年，则上述

全部 24名交易对方以其通过本次发行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如补偿责

任发生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第二年、第三年，则上述 14名自然人以其

通过本次发行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以及马中骏通过从二级市场购买或其他合法

途径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24 名交易对方以其各自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份以及马中骏从二级市场购买或其他合法途径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

的股份总额，不应超过 116,390,000 股的 90%，即 104,751,000 股；如根据《补偿

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规定计算应补偿的股份总数，超过 116,390,000股的 90%，即

104,751,000股的，差额部分由马中骏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根据《关于<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调整为：（1）陈明友受让股份

数量由“2,053,545 股”调整为“1,453,545 股”；（2）龚伟萍受让股份数量由

“2,026,767 股”调整为“1,426,767 股”；（3）杭州顺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受让

股份数量由“1,620,000 股”调整为“2,700,000 股”；（4）周游受让股份数量由

“180,000 股”调整为“300,000 股”。 

公司已按照上述调整，对重组报告书进行修改。 

3、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拟置出资产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2015]第 110660号《审计报告》，更新拟置出资产情况以及 2014 年相关财务数据，

对重组报告书进行修改。 

4、根据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拟置入资产慈文传媒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出具的众会字[2015]第 3665号《审计报告》，更新拟置入资产情况及相关

财务数据，对重组报告书进行修改。 

5、根据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市公司出具的众会字[2015]

第 3666号《备考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更新相关备考财务数据，对重组报告书进行

修改。 

6、根据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市公司出具的众会字[2015]

第 4257号《备考合并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及众会字[2015]第 4256号《盈利预测审

核报告》，更新相关备考合并盈利预测数据，对重组报告书进行修改。 

7、更新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任职单位情况、股权变更和 2014年财务



数据。详见本报告书“第三节 交易对方情况/二、本次重组交易对方详细情况”。 

8、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拟置出资产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2015]第 110660号《审计报告》，对拟置出资产涉及股权转让及其他非股权资产情

况进行了更新。详见本报告书“第四节 拟置出资产基本情况/二、拟置出资产情况”。 

9、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拟置出资产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2015]第 110660号《审计报告》，更新拟置出资产的抵押和对外担保情况。详见本

报告书“第四节 拟置出资产基本情况/三、拟置出资产的抵押和对外担保情况”。 

10、补充披露了慈文传媒尚未对杭州益玛儿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实际出资、财务

数据暂无的相关情况。详见本报告书“第五节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四、子公司情

况/（二）上海慈文影视传播有限公司”。 

11、2015年 5月 19日，慈文传媒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董事、第二届监事会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根据相关情况更新新任董事、监

事个人简历、薪酬情况、兼职情况、对外投资情况、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

近三年内变动情况。详见本报告书“第五节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十六、慈文传媒

的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 

12、更新慈文传媒 2014年度主要客户、供应商情况。详见本报告书“第六节 置

入资产的业务与技术/四、报告期内的业务发展情况/（二）慈文传媒报告期内的销

售情况”及“第六节 置入资产的业务与技术/四、报告期内的业务发展情况/（三）

慈文传媒报告期内的采购情况”。 

13、更新慈文传媒电视剧生产（含合拍剧）的总体情况。详见本报告书“第六

节 置入资产的业务与技术/四、报告期内的业务发展情况/（一）慈文影视主要生

产情况”及“第十二节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二、本次交易置入

资产行业特点和经营情况讨论和分析/（三）标的资产所处行业发展现状及特点”。 

14、更新慈文传媒及其子公司取得的资质证书情况。详见本报告书“第六节 置

入资产的业务与技术/五、报告期内的业务发展情况/（三）业务经营许可情况”。 

15、根据中企华修订的《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5]第 3340号）更

新置入资产的收益法评估过程及结论。详见本报告书“第七节 标的资产的评估情

况/二、置入资产评估情况/（二）收益法评估说明”。 

16、补充披露了慈文传媒短期借款、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交税费等财务情



况及构成说明。详见本报告书“第十二节 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四、目标公司财务

状况、盈利能力分析/（一）标的资产财务状况分析”。 

17、2015年 5月 19日，慈文传媒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董事、第二届监事会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根据相关情况补充披露了慈文传

媒其他关联方。详见本报告书“第十四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三、关联交易/（一）

慈文传媒的关联方情况”。 

18、更新慈文传媒关联交易情况。详见本报告书“第十四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

交易/三、关联交易/（二）慈文传媒最近三年关联交易情况”。 

19、更新慈文传媒及下属公司重大合同。详见本报告书“第十七节 其他重要

事项/十六、标的公司重大合同”。 

20、补充披露 2014年 8月慈文传媒股权转让与增资议案相关股东转让的具体

过户时间和承诺。详见本报告书“第五节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二、历史沿革/（十

四）2014年 8月，股权转让及增资”及“重大事项提示/五、股份的锁定安排”和

“第五节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十五、持有慈文传媒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以及

作为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的重要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21、补充披露周游任职情况、周游及顺网科技入股慈文传媒的原因、作价合理

性及与禾欣股份关联关系。详见本报告书“第五节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二、历史

沿革/（十四）2014年 8月，股份转让及增资”。 

22、补充披露吕一、李晓伟转让其所持股权的价格的相关说明。详见本报告书

“第五节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二、历史沿革/（十四）2014年 8月，股份转让及

增资”。 

23、补充披露慈文传媒 2011-2014年发生 8次增资及股权转让，交易的原因、

作价依据、与本次交易作价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相关股份支付的具体情况。详

见本报告书“第五节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九、2011年至 2014年进行资产评估、

交易、增资或改制的情况”。 

24、补充披露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安排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以及具体业

绩补偿资金安排。详见本报告书“第十七节 其他重要事项”。 

25、补充披露 2011-2014年慈文传媒投拍电视剧的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书“第

六节 置入资产的业务与技术/四、报告期业务发展情况/（一）慈文影视主要生产



情况”。 

26、补充披露 2011-2014年慈文传媒联合拍摄电视剧情况。详见本报告书“第

六节 置入资产的业务与技术/四、报告期内的业务发展情况/（一）慈文影视主要

生产情况”。 

27、补充披露慈文传媒联合投资拍摄收入、成本核算与费用确认原则及会计处

理。详见本报告书“第十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二、置入资产财务会计信息/（三）

报告期内采用的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1、收入确认和计量的具体方法”。 

28、补充披露慈文传媒收入按销售渠道、拍摄模式分类的具体销售收入和占比

情况。详见本报告书“第十二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四、目标

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分析/（二）标的资产盈利能力分析/1、营业收入分析”。 

29、补充披露慈文传媒正在拍摄的主要影视剧的进展情况。详见本报告书“第

六节 置入资产的业务与技术/四、报告期内的业务发展状况/（一）慈文影视主要

生产情况/2、慈文传媒主要影视剧作品情况”。 

30、补充披露慈文传媒与编剧、制片人、导演、主要艺人等签署合作协议/劳

动合同，该等协议/合同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详见本报告书“第十二节 本次交

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三、目标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三）竞争优

势/4、实力雄厚的人才团队/（2）公司拥有全面、丰富的人才团队储备”。 

31、补充披露一剧两星政策对慈文传媒业绩的具体影响，及上市公司的应对措

施。详见本报告书“第六节 置入资产的业务与技术/四、报告期内的业务发展情况”。 

32、补充披露慈文传媒获得发行许可证的电视剧部数、集数市场占有率的相关

情况。详见本报告书“第十二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三、目标

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一）市场占有率情况”。 

33、补充披露慈文传媒电视剧收视表现特征以及核心竞争力情况。详见本报告

书“第十二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三、目标公司在行业中的竞

争地位/（三）竞争优势/1、以电视剧为核心业务，积极延伸拓展电影、动漫业务，

良性互动、协同发展的业务体系”。 

34、补充披露慈文传媒在产品、库存商品具体情况，以及存货占比与同行业上

市公司比较情况。详见本报告书“第十二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

析/四、目标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分析/（一）标的资产财务状况分析/2、流动



资产分析/（4）存货”。 

35、补充披露慈文传媒收入预测、成本结转方法和方式，以及收入成本结转举

例说明。详见本报告书“第十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二、置入资产财务会计信息/（三）

报告期内采用的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1、收入确认和计量的具体方法”。 

36、补充披露慈文传媒毛利率合理性。详见本报告书“第十二节 本次交易对

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四、目标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分析/（二）标的资

产盈利能力分析/3、毛利率分析/（2）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对比分析”。 

37、补充披露慈文传媒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与净利润差异具体情况和同行业上

市公司对比分析情况。详见本报告书“第十二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

与分析/四、目标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分析/（三）标的资产现金流量分析/6、

慈文传媒偿债能力分析/（2）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比较分析”。 

38、补充披露慈文传媒非经常性损益以及政府补助相关情况。详见本报告书“第

十二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四、目标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

分析/（二）标的资产盈利能力分析/6、营业外收支”。 

39、补充披露慈文传媒 2014 年业绩情况和 2015年盈利预测的可实现性。请详

见本报告书“第十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四、置入资产盈利预测”。 

40、补充披露慈文传媒未来电视剧计划拍摄情况。详见本报告书“第六节 置

入资产的业务与技术/四、报告期内的业务发展情况”。 

41、补充披露网络视频为主的新媒体市场快速发展情况。详见本报告书“第十

二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二、本次交易置入资产行业特点和经

营情况讨论和分析/（三）标的资产所处行业发展现状及特点/1、电视剧行业/（4）

市场供求状况及变动原因/③市场需求不断增长且分布不均/B、以网络视频为主的

新媒体市场快速发展，扩大了电视剧市场需求空间”。 

42、补充披露慈文传媒营业收入、净利润、净利润率预测合理性分析。详见本

报告书“第七节 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二、置入资产评估情况”。 

43、补充披露行业审批风险对收益法评估的影响。详见本报告书“第七节 标

的资产的评估情况/二、置入资产评估情况”。 

44、补充披露预测电影收入的合理性。详见本报告书“第七节 标的资产的评

估情况/二、置入资产评估情况”。 



45、补充披露溢余资产评估的合理性。详见本报告书“第七节 标的资产的评

估情况/二、置入资产评估情况”。 

46、补充披露马中骏及其他关联方其他应收款应付款形成原因以及目前进展情

况。详见本报告书“第十四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三、关联交易/（二）慈文传

媒最近三年关联交易情况/2、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47、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对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影响以及慈文传媒章程修改情

况。详见本报告书“第十七节 其他重要事项/十、本次交易对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

影响”。 

48、补充披露债权人出具同意函情况以及银行等特殊债权人出具同意函的内

容。详见本报告书“第四节 拟置出资产基本情况/四、拟置出资产的债务转移情况”。 

49、补充披露马中骏及其一致行动人分别及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数量及持

股比例。详见本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十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一）

本次交易对股本结构及控制权的影响”及“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八、本次交易对

股本结构及控制权的影响”。 

50、补充披露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承诺。详见本报告书“第十六节 保

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 

51、补充披露慈文传媒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历史缴纳情况。详

见本报告书“第五节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十四、慈文传媒员工及其社会保障情况

/（二）社会保障情况”。 

52、补充披露未来年度社保及公积金预测依据及合理性。详见本报告书“第七

节 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二、置入资产评估情况”。 

53、补充披露慈文传媒纳税合规证明。详见本报告书“第十三节 财务会计信

息/二、置入资产财务会计信息/（四）主要税种、税率及税收优惠”。 

54、补充披露朱安娜、高娜、龚伟萍、陈明友、王美欣拥有标的公司股权的时

间以及明确的法律依据。详见本报告书“第五节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二、历史沿

革/（十四）2014年 8月，股份转让及增资/2、股份转让具体过户时间”。 

55、更新北京慈文《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有效期等信息。详见本报

告书“第六节 拟置入资产业务与技术/五、股东资产、无形资产及其他经营要素/

（三）业务经营许情况”。 



56、更新资产评估机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详见

本报告书“第二十节 本次有关中介机构情况/五、资产评估机构”。 

57、更新备查文件目录。详见本报告书“第二十二节 备查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七月二十日 




